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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全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B级教师”
培训班的通知

各镇中学、中心小学，各中心学校、中职学校、县直各学校：

为了加强我县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县创建工作，市教育局联合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我县设点举办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B级教师”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共计10天）：

第一阶段：2011年12月10日至11日；

第二阶段：2012年2月17日至20日；

第三阶段：2012年3月2日至5日。

二、培训地点：华侨中学西阶梯教室。
三、培训对象与条件：

1．尚未取得“B证”的中小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成员；

2．尚未取得“B证”的中小学德育副校长、政教（德育）处主任、团委书记；

3．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尚未取得“B证”的专（兼）职教师和骨干教师；

4．参加培训的教师必须取得专科以上（含专科）学历。

四、培训内容：

依照省教育厅规定的心理健康教育“B级教师”的培训课程进行培训，共计150课时，折算60学时（含作业）。培训内容包括：

1．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文件学习；

2．学生心理问题处理方法与技术；

3．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

4．心理测评与心理档案的建立；

5．学生心理疾病的诊断；

6．“问题生”个别辅导与个案设计；

7．团体疗法与团体训练；

8．心理咨询概论；

9．学生学习辅导；

10．心理学基本原理与研究方法；

11．心理卫生学

五、有关费用：

1．培训费及教材费：根据省教育厅“粤教思 [2001]35号”文的规定，每人收取培训费600元，教材费116元，合计716元，由华南师范大学收取并开具发票。其中，教育局承担400元培训费、各学校承担200元培训费和116元教材费。

2．车旅、食宿费：由各学员自行解决。华侨中学可为学员提供教师餐，需要者须在报到时登记并购买饭票。
3．民办学校及民办公助学校培训费、教材费、食宿费及车旅费均由学校承担。

4．个别学校如需增加教师或教师个人自愿报名参加培训的，一切费用自理，并要求在报名表备注栏上注明。

六、报名要求：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报名工作，将参加培训人员信息录入报名表，并于11月23日前发送至县进修学校（邮箱bljx6280147@163.com）。另将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参训人员“学历证书”和“职称证书”复印件各一份、半身免冠大一寸照片一张，以学校为单位于上课日（即2011年12月10日）报到时交报到处。
附件：1.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B级教师”培训名额分配表

          2.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B级教师”培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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